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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

之虞者 

無法判斷是否為請託關說時 

請託

關說 

應於 3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非以書面為關說者，政風機構受知會時應作成

書面紀錄，載明請託關說者之姓名、身分、時

間、地點、方式及內容 

得依上述規定辦理 

（一）請託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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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

財物 

 

（二）受贈財物 

與職務有利

害關係 

與職務無利害

關係 

推定為公務員本人

受贈財物 

原則 不能接受 

例外 

偶發而無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

之虞者得接受 

公務禮儀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公務員間因生育、喬遷、到（離）職異動及本人、配偶或直系

親屬結婚、訂婚、傷病、死亡時所為之餽贈，其市價未超過正

常社交禮俗標準（新臺幣 3,000元） 

拒絕或退還 

退還有困難 

 

應簽報長官並於受贈之日起 3日內，將餽贈之財物

送交政風機構處理，由政風機構視受贈財物之性質

及價值，提出歸公、付費收受、轉贈慈善機構或其

他適當建議 

非親屬或經常交往

之朋友 

市價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應於受贈之日起 3日內簽報長

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由其配偶、直系血親或同財共居之家屬要求、期約或收受 

藉由第三人要求、期約或收受後，轉交予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及同財共居之家屬 

應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不限制 親屬或經常交往之

朋友 

 

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不限制 

符合社會禮儀或習俗 

應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受贈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200 元以下或對機關（構）內多數人為

之，市價總額在新臺幣 1,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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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飲宴應酬 

 

公務員於視察、調查或執行

監督工作之出差、會議 

原則 不得參加 

例外 

 

基於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廠商因公務目的於正當場所開會、舉辦活

動，邀請機關派員參加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之活動 

長官之獎勵、慰勞 

公務員間因生育、喬遷、到（離）職異動及直系

親屬結婚、訂婚、喪禮等因素舉辦之活動，其未

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新臺幣 3,000元） 

應先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與職務無利害關係之

飲宴應酬 

僅得接受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通 

不得接受相關機關（構）飲宴或其他應酬活動之招待 

飲宴

應酬 

例外 

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之飲宴應酬 

 

原則 

原則 

例外 

不限制 

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仍應避免參加，

若無法避免而須參加者 

公務員涉足不妥當場所 

應報請長官同意並知會政風機構 

 

原則 

例外 

不得涉足 

除因公務需要，

或有其他正當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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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加演講、座談等活動 

 

 

 

 

 

 

 

 

 

 

 

 

 

 

 

 

與職務有利害關係

之民間法人團體舉

辦 

參加演講、座
談、研習、評

審（選）、會
議等各項活動 

單次總支領費用未超過

新臺幣 5,000元者 

單次總支領費用超過

新臺幣 5,000元者 

與職務無利害關係

者舉辦 

應先簽報長官核准

並應知會政風機構 

應先簽報長官核准 

得參加 

各機關得視其所屬職務之專業領域、參加活動之性質，訂定支領標準，並函報本府核備後實施 


